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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 為鼓勵從事農、林、漁、牧業

    農民生產經營，加強輔導其經營所需資金，以提升農民農業經營競爭

    力，提高農業所得，改善生活，促進農村社會之安定與農村經濟繁榮

    ，特訂定本要點。

二、農民經營及產銷班貸款除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辦理外，依

    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

    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三、本貸款之對象如下：

（一）年齡十八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農（漁）民，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

      1.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

      2.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

      3.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員。

（二）依農業產銷班設立及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且經評鑑合格之產銷班

      或其班員。貸款對象為產銷班者，應經班會決議後，指定班長或班

      員以其名義為借款人；其貸款計畫（包括貸款用途、額度及期間等

      事項）亦應經班會決議通過。



借款人為前項第一款農（漁）民或第二款產銷班班員者，應無農業以外之

專任職業；如有兼職者，其所支領之年薪資所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

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

四、本貸款用途如下：

  (一)從事農作物類、林業類、水產養殖類及畜牧類等生產、農產運銷等

      資本支出及週轉金。

  (二)購買農地金額每人不得超過申借本貸款金額的四分之一，並以所購

      農地辦理設定抵押。但產銷班購地所需資金非在本貸款核貸用途之

      列。

  前點第一項第二款借款人之貸款資金用途應與借款人所屬產銷班登記之

  產業類別相關。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農產運銷，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七款規定之農

  產品之集貨、選別、分級、包裝、儲存、冷凍(藏)、加工處理、檢驗、

  運輸及交易等各項作業。

五、借款人應填具貸款申請書，並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向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之本人最近一年度所得清單、申貸資格佐證資料及下列相關文件

    ，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作物類貸款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如有興建固定設施

      者，應另檢附土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

    1.借款人本人或配偶之土地登記簿謄本。

    2.農地所有權人之農地同意使用書、土地登記簿謄本。

    3.借款人屬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

      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四目之實際耕作者，其農業用地所

      在地之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核發之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文

      件。

  (二)申請林業類貸款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如為興建林業設施

      者，應另檢附土地作林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出具公函證明）：

    1.借款人本人依森林登記規則取得森林登記證；森林位於非林業用地

      無法取得森林登記證者，應出具地方林業主管機關核發受政府獎勵

      造林證明。

    2.借款人與政府所簽訂之國、公有林租地造林契約書。

    3.借款人出具之林產物國產來源證明文件。

  (三)申請養殖類貸款者，應附借款人之養殖漁業登記或區劃漁業權執照

      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

  (四)申請畜牧類貸款者，應檢具本人、配偶、父母、祖父母名義之土地

      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證明或畜牧場登記證書，如貸款項目為乳牛應



      另檢附收乳證明。

  (五)申請農產運銷貸款者，如有興建固定設施，屬農業用地者，應檢附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建築執照（但依法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

      附）；非屬農業用地者，應檢附建築執照。如與農民有契作關係者

      ，應檢附契作合約書。

  借款人為離職從農者，其最近一年薪資所得高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

  資之全年總額者，應另檢附離職證明，並出具無從事農業以外專任職業

  之切結書；無法取得離職證明者，應於切結書中敘明理由。

六、本貸款經辦機構如下：

  (一)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七、本貸款之輔導機關為農委會及其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所)、直轄市及

    各縣(市)政府。

八、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金，並由農業發展基金就其出資金

    給予利息差額補貼。

九、本貸款風險由貸款經辦機構負擔。

十、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用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支

      出最長十年，週轉金最長五年。

      前項資本支出指購買農、林、漁、牧之生產設備、農產運銷設備、

      興修建畜禽舍及農產運銷設施、整建漁塭設施、購買農地等長期性

      資金；週轉金指農、林、漁、牧之生產、農產運銷經營期間經常需

      要循環運用資金，如用於購買畜、禽及其飼料、農產加工原料、購

      買農藥、肥料、包裝紙箱及果實套袋等資金。

十二、本貸款除第二項規定外，額度如下：

  （一）農（漁）民及產銷班班員：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

        百五十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百萬元。但申

        請農產運銷貸款且與農民有契作關係者，週轉金最高為新臺幣一

        百二十萬元。

  （二）產銷班：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其中週轉

        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本貸款對象為取得優良農產品標章（CAS）或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

      證書者，貸款額度如下：

  （一）農（漁）民及產銷班班員：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

        百五十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二）產銷班：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其中

        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十三、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所需金額一次或分次撥付；其屬資本

      支出者，借款人應檢具相關憑證。

十四、本貸款償還方式如下：

  （一）資本支出：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二）週轉金：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前項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契約另定之。但不得超過農委會

      所訂定之最長期限。

十五、本貸款擔保方式由貸款經辦機構依其授信有關規定，審酌個別授信

      案件核定；若借款人擔保能力不足，貸款經辦機構應協助送請農業

      信用保證機構保證。

十六、借款人不得重複申貸同一項貸款，並應提出切結書載明若有重複申

      貸情形，則視為違約，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本貸款本息。

十七、(刪除)

十八、本貸款資金應於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動用完畢。但屬資本支出，

      應於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第一次動用，並依工程進度於一年內動

      用完畢。

      借款人確有困難，致工程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者，得向貸款經辦

      機構申請延長資本支出貸款之動用期限，最長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貸款經辦機構受理前項申請，經評估確有必要者，應向全國農業金

      庫申請變更動用期限。

十九、中國農民銀行、合作金庫銀行、臺灣土地銀行於本要點實施前所承

      作之貸款案件，依既有條件辦理至原契約到期為止。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二十、本要點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生效前，貸款經辦機構

      已受理本貸款案件，依受理時規定辦理。

      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一日修正生效前，貸款經辦機構已依

      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承作之案件，其貸款資格、期限、利率等

      條件，仍依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